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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大浪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
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坪山段工程

1标项目“4·1”一般高处
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4 月 1 日 14 时 25 分许，大浪街道粤港澳大湾区深

圳都市圈城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坪山段工程 1 标（T4-

五和）土建三工区 2 号工作井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

受伤，目前已产生直接经济损失约 23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

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32 号）的规定，龙华区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大浪街道办事处牵头，从市住房和建设局、大浪

街道应急管理办（安监）、街道总工会、街道城市建设办（城建）、

龙华派出所、赖屋山社区工作站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

组，并邀请大浪街道纪工委派员介入，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

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龙华大浪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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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坪山段工程 1 标项目“4·1”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高处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带、施工单位安全

管理不到位,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

全带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工程及涉事设备概况

1. 事故发生工程名称为大浪街道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

城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坪山段工程 1 标（T4-五和）（以

下简称“涉事工程”）,整个 1 标长度为 31.6 公里，工程造价约

142 亿元。合同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9 日，

目前处于土建施工阶段。

2. 涉事设备：DZ1185 盾构机，生产厂家：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盾构机主要由刀盘(直径 9.14m)、盾体(总长

11.585m)及盾构后备套等部位组成。管片拼装机在盾体内，拼装

机第一层作业平台长 1.85m，宽 0.75m，护栏高 1.1m；第二层作

业平台长 3.3m，宽 1m，护栏高 1.1m；第三层作业平台长 2.3m，

宽 1.1m，护栏高 0.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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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Z1185 盾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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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涉事拼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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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伤者坠落至推进油缸处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地铁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37873H;主体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

道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法定代表人：辛杰；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31 日。

2. 施工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

洲坝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155710107;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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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住所：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法定代表人：谭华；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21 日。持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3. 监理单位：上海三维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三维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132507292C;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上海市

宝山区顾北东路 575 弄 1-17 号 A 区 161-11；法定代表人：祝进

才；成立日期：1994 年 11 月 29 日；持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

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证书。

4. 劳务分包单位：湖南合顺昌盾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顺昌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30705865966；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湖南省

澧县澧西街道办事处小西门居委会新世纪书香苑 C 区二栋五单

元 101 房；法定代表人：李诗清；成立日期：2013 年 6 月 20 日。

持有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 王祥（伤者），男，36 岁，河南罗山人，身份证号码：

41152119871120XXXX，合顺昌公司普工。

2. 马开文，男，38 岁，河南罗山人，身份证号码：

41152119860307XXXX，合顺昌公司劳务班队长。

3. 王振坤，男，34 岁，湖北宜昌人，身份证号码：

62042219891213XXXX，葛洲坝集团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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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领，男，59 岁，重庆市渝北区人，身份证号码：

42050019650429XXXX,葛洲坝集团法定代表人。

5. 徐新望，男，46 岁，河南民权人，身份证号码：

41232319780115XXXX，上海三维公司项目总监。

（四）事故相关单位合同签订及安全管理情况

1. 事故相关单位合同签订情况

2021 年 11 月，深圳地铁集团将涉事工程主体工程发包给由

葛洲坝集团为牵头人，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为成员的联合体,并签订

了《施工承包合同》。根据合同中的工程任务划分表,由葛洲坝

集团负责本标段土建一工区、土建三工区的施工任务。

2022 年 3 月，深圳地铁集团将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城

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深圳机场至坪山段工程监理 3 标

发包给上海三维公司，并签订了《工程监理 3 标合同》。

2024 年 2 月 23 日，葛洲坝集团与合顺昌公司签订了深大城

际1标项目土建三工区2#井-龙胜站区间盾构工程施工劳务分包

合同及安全生产协议。

2. 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深圳地铁集团安全管理情况

深圳地铁集团将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聘请了监理

单位进行安全监理，设置工程监管部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定期

组织施工和监理单位开展工程质量和安全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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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洲坝集团安全管理情况

工程施工单位葛洲坝集团成立了工程项目部，将工程分包给

有资质的劳务单位，与劳务单位签订分包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

编制了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安全操作规程，制定了安全文明施工

方案与专项施工方案，与班组签订了 2024 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

对新进场工人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给工人发放

了劳动防护用品，每天开展施工安全巡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

整改。但其安全管理存在未及时消除作业人员未按照使用规则佩

戴、使用安全带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问题。

（3）上海三维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上海三维公司成立了监理项目部，监理人员均持证上岗，编

制了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项目实施后正常开展监理活动，

监理日志、监理旁站、监督检查、监理例会等记录齐全；按规定

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方案进行了审核。

（4）合顺昌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劳务分包单位合顺昌公司对新进场工人进行了口头安全技

术交底，对总包和监理提出的事故隐患问题进行了整改。但其安

全管理存在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问题。

（五）政府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2022 年 5 月 20 日,涉事工程在市住房和建设局办理监督登

记手续，截至 2024 年 4 月，市政站对该项目共开展监督执法抽

查 74 次，针对抽查发现的安全生产、施工质量、扬尘防治等问

题，执法人员发放各类执法文书 162 份，其中监督意见书 7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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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55 份，省厅扣分 27 份，责令停工整改通知

书 6 份。经督促、复查，相关隐患问题均已整改闭合。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4 年 4 月 1 日下午，盾构班王祥与另外三名工友在涉事

地下隧道拼装管片，王祥和其中两人负责给管片打螺杆。14 时

25 分许，王祥站在管片拼装机上使用风炮紧固左上最外侧螺杆

时，不慎从站立位置坠落至下方推进油缸处受伤，坠落高度约

5.5 米。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及上报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友用担架转移王祥并立即升井，安全员

孙志鑫接到王祥受伤的事故信息后，电话报告给安全负责人李

源，李源赶到 2 号工作井时，发现王祥意识还清醒，就安排公司

车辆将王祥送至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救治。15 时许，李源

逐级上报给项目经理王振坤，王振坤在得知王祥受伤的情况后，

未向公司主要负责人报告，也未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事故，存在

瞒报情况。5 月 6 日，王祥家属向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报告该起事

故。

（三）事故应急处置的评估意见

5 月 6 日，接到伤者家属上报事故信息后，区应急管理局和

大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和调查取证。

本起事故相关政府部门在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均正常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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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造成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共造成 1 人受伤。伤者王祥，经医院诊断：颈椎骨折伴

脊髓损伤；多发颈胸椎横突、棘突骨折，头皮撕脱伤异物存留，

双上肢外伤；腰 1 右侧横突骨折；左肾多发小结石。经广东广正

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王祥所受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事故

目前已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23 万元。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王祥安全意识淡薄，站在拼装机平台围挡外作业时未佩戴安

全带，不慎从站立位置坠落至下方推进油缸处受伤。

（二）间接原因

1. 葛洲坝集团未及时消除作业人员未按照使用规则佩戴、

使用安全带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合顺昌公司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作业。

3. 葛洲坝集团主要负责人宋领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未消除工人在高处作业时未系安全带的事故隐患。

五、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

见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

1. 葛洲坝集团未及时消除作业人员未按照使用规则佩戴、

使用安全带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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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

责任。该单位未及时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存在瞒报情况，其行

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2]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2. 合顺昌公司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其行为违反了《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3]
的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二）事故责任人员

1. 王祥安全意识淡薄，站在拼装机平台围挡外作业时未佩

戴安全带，不慎从站立位置坠落至下方推进油缸处受伤，其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4]
的规定，应

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建议免予追究

责任。

2. 葛洲坝集团主要负责人宋领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未及时消除工人在高处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带的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

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3]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

员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则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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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
[5]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3. 葛洲坝集团项目经理王振坤未及时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

况，存在瞒报情况，其行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6]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

行处理。

（三）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纪委监

委独立开展调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葛洲坝集团、合顺昌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工地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定

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知识培训，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督

促从业人员严格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按照法律

规定上报事故信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二）深圳地铁集团要进一步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

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细化管理措施，落实现场管控，对日

常发现的安全问题要及时跟进解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上海三维公司应从本次事故中吸取教训，切实履行监

理职责，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开展监理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

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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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点关注危大工程的合规性，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及时要求

施工单位整改，并报告建设单位，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市住房和建设局一要组织涉事工程参建单位召开事故

警示会，深入剖析事故原因，督促相关单位吸取事故教训；二要

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工地安全隐患，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

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